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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检 （年报 ）记录 持证须知

一 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是社会团体

法人依法成立和进行活动的凭证。《社会团体法

人登记证书》经加盖社 团登记管理机关印章后方

为有效 。

二 、 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分正本和副

本 ，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社会团体法

人应 当将正本悬挂于办公场所的醒 目位置。

三、《社会 团体 法人登记 证书》不得涂改、

转 让、出租、出借 ，除社 团登记管理机关以外 ，

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、收缴 。

四、社会团体法人变更登记事项 应 当侬照

有关规定 向原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换领 《社会团体

法人登记证书》；如遗失或损毁 《社会 团体法人

登记证书》，应 当立即向登记管理 机关报告，并

依照有关规定 申请补发 。

五、社会团体法人终止活动，应 当在 办理注

销登记时将 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》交 回原登

记管理机关 。

六、本 证 书 由 民政 部 监 制 ， 重 庆 市 民政

局 印制 ，未经 允许 ，其他 任何 单 位 、 个人不

得 私 自印 制 。


